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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3号”风波又起

长安信托多项关键承诺未获公证
围绕长安信托“长安3

号”项目上的风波仍未平息。
继去年末有投资者指出，长
安信托是在没有拿到楼俊集
团采矿权抵押的情况下就违
规宣告项目成立后， 日前投
资者文先生（化名）向北京商
报记者表示， 长安信托也没
有按照合同约定， 完成对山
西联盛和山西泰联这两家公
司承诺函的强制执行公证手
续办理， 导致追偿难度大幅
增加。文先生还称，在是否办
理了公证手续这个核心问题
上，长安信托严重失责。

没有被公证的承诺函
“长安信托·煤炭资源产业投资基金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 “长安3
号”），发行于2012年11月16日-2013年3月
7日、预期收益率11%、期限为2年。由于该
项信托计划未能兑付，认购该信托的中国
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华电集团”）及数十位自然人投资者对长
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
安信托”）提起诉讼。

此次被投资人质疑的强制执行公证
简单来说，如果债务人出具了承诺函却没
履行，债权人可持承诺书的强制执行公证
书和执行证书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以保护债权。反之，对承诺函的法
律约束力会很大程度降低。 投资者指出，
长安信托就没有走完公证手续。

具体来看，在长安3号中，信托资金受
让山西泰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
西泰联”） 持有的楼俊集团35%股权收益
权， 受让自然人郭启飞持有的楼俊集团
30%股权收益权；信托到期后由郭启飞及
山西联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山西联盛”） 回购楼俊集团股权收益权。
资金用途为楼俊集团煤矿技改、缴纳资源
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这几家相关公司都分别向长安信托
出具了承诺函。山西泰联承诺其持有的楼
俊集团另外35%的已出质股权，在解除质
押后质押给长安信托；山西联盛承诺在郭
启飞未能及时完全履行回购义务时，由其
代为履行回购义务； 楼俊集团及下属3家
煤矿也就采矿权抵押出具了长安信托认
可的共四份承诺函。

但仅有承诺函是不够的。根据文先生
提供的长安3号合同约定，对这6份承诺函
都要办理完强制执行公证手续，这也是长
安信托明确提出的要求，并作为信托计划
的成立条件。

合同如此写着， 长安信托却食言了。
文先生称， 长安信托没有办理上述6份承
诺函的强制执行公证手续，且没有告知投
资者实情及相关风险，在开始几次庭审时
也刻意回避。

“《信托计划说明书》明确，承诺函没
有做完公证， 信托计划就不具备成立条
件，长安信托无权继续管理、运用和处分
投资者交付的信托资金，应当将全部资金
退还给投资者，并支付相应的孳息。同时，
长安信托未按照约定付款，应当赔偿投资
者的损失。”文先生说道。目前，在长安3号
涉及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中，包括华电集
团和自然人投资者共70人对长安信托进
行起诉,目前本案审理已经进行了四个月。

一位法律界人士介绍， 以给付货币、
物品、有价证券为内容的债权文书，如果
债务人承诺自己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
同义务时无需经过法院诉讼程序直接接
受法院的强制执行，公证机构可对双方所
签订的债权文书赋予强制执行效力。一旦
债务人不履行债务，债权人即可持强制执
行公证书和执行证书向有管辖权的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以保护债权。

另一位法律界人士补充表示，简单来
说，如果进行了强制执行公证，可以直接
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都不必再通过诉
讼。该人士也提到，一般强制执行公证的
手续都比较复杂。

长安信托此前回应遭反驳
对于投资者的质疑，长安信托上周末

对北京商报记者回应称，公司一直秉承依
法合规的经营原则，对联盛信托计划的合
规性和司法结果持有充分的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因承诺函没有被公证
引发的损失难以追回，是投资者对长安信
托质疑的焦点，但并非惟一的“导火索”。
投资者指出， 长安信托违规行为还包括，
未对信托计划的回购方之一郭启飞的情

况做尽职调查；提供回购人、保证人的虚
假财务数据等。

长安信托对此再次强调，鉴于联盛重
整的复杂性， 山西省政府已经接手主导，
相关信息都是透明的。针对联盛项目的合
规性，公司充满信心；在项目尽调、发起设
立、期间管理、信息披露 、风险处置等环
节，都完全履行了受托人的职责。

事实上，去年末就有投资者指出楼俊
集团采矿权没有抵押给长安信托的问题。
彼时长安信托表示，项目成立前，长安信
托就已经按照信托合同的约定取得了承
诺函。项目成立后，长安信托也多次向楼
俊集团及担保方发送律师函，要求其履行
承诺函所承诺的义务，在满足条件时为长
安信托办理采矿权抵押。但最终由于楼俊
集团被纳入联盛系重整等因素，至今仍未
履行对长安信托的承诺办理采矿权抵押。

不过，这一说法遭到投资者的反驳。
文先生表示， 长安信托分别于2012年11
月16日 、2013年2月8日和3月7日宣告第
一、二、三期信托计划成立 ，在此期间长
安信托有足够的时间去落实承诺函的强
制执行公证手续。

文先生还指出，长安信托的做法可能
还是“兜圈子”了。如果楼俊集团及下属三
家煤矿的采矿权在信托计划成立时已经
能够办理抵押手续，应当立即办理抵押手
续， 根本没有必要让对方先出具承诺函，
承诺今后再办理采矿权抵押手续。他举例
称，在2013年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出具文件
恢复办理采矿权抵押登记手续后，根据山
西省国土资源厅的公示，存在多个银行或
信托公司办理采矿权抵押登记手续的例
子。北京商报记者在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官
网看到，今年3月初，该厅还公布了最新一
批省内煤炭采矿权抵押备案的企业信息。

有业内人士推测， 采矿权之于煤矿的
意义重大，长安信托应该不至于对此疏忽，
比较大的可能性是经过努力但没有拿到。

追偿存难度
山西联盛的破产重整更是增加了追

偿难度。根据资料显示，联盛集团曾是山
西省最大的煤炭民营企业。但在2013年11
月底，总资产600亿元的山西联盛资金链
断裂， 山西省柳林县人民法院受理山西
联盛及其关联公司因无力偿还到期债务
重整申请，楼俊集团也被纳入其中因素。
公开资料显示， 多家信托公司总额达70
多亿元的信托计划均遭波及。长安3号便
是其中之一。这只预期收益率11%、期限
为2年的信托计划， 目前仍有12亿元的本
金未能兑付。投资者和长安信托之间也上
演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拉锯战 ”何时能结束 ，目前还没有
明确的时间表，但一个好消息是，山西当
地政府已经积极介入。 山西联盛进入破
产重整程序后，山西省政府接手主导，并
成立了债权人委员会， 长安信托不再具
有主导债权实现的权利。 长安信托一位
高管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山西
联盛破产重整时， 所有债权人都加入了
债委会， 信托计划投资人也以受益人大
会表决的方式，同意加入债务重整。

苦苦等待结果的不止是陷在山西联
盛这场危机中的机构和投资者。 一位信
托业分析师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近年来
经济环境下行， 很多行业尤其是产能过剩
行业中的企业都出现了债务危机， 之前借
钱给这些企业的金融机构很多都面临资金
无法回收的境况，至今仍深陷其中。

例如两年前爆发债务危机的河北融投，
是中国第二大、 河北省内最大的担保公司，
与省内外50多家金融机构建立了合作关
系，授信额度近500亿元，目前僵局仍悬而
未决， 甚至牵累整个河北地区的企业信用。
此外，渤海钢铁、东北特钢、江西赛维等负债
累累的企业，也同样还在被数十家银行或信
托公司“逼债”。 北京商报金融调查小组


